
中原大學新聘教師國外學歷查證流程 

已
取
得
驗
證 

系、所於通知新聘教師面談時即
應告知新聘教師繳交經駐外單
位驗證之學歷證件及成績單 
至遲於系、所教評會前取得證件

送驗證有困難 

驗證完成

系、所依「大學辦理國外學
歷採認辦法」之規定加以審
核認定 

尚未驗證

系、所認定無疑義後，將經
駐外單位驗證之學歷證件或
駐外單位之學歷查證回復函
送人事室 

人事室就入出境管理局提供
之入出境紀錄查對與修業時
間相符 

起聘之日起三個月內報教育
部請頒教師證書 

聘任單位發函駐外單

位辦理學歷查證 

  一、依據法令：專科以上學校以國外學歷送審教師資格作業須知 
二、使用表單：美國、英國學歷查證授權書、文件證明申請單（人事室表單下載/兼

任教師資格審查或 OUTLOOK 公用資料夾/兼任教師資格審查） 

三、應注意事項： 
務請各系、所於上開期限內完成學歷查證作業，以免影響新聘教師之權益。其

他未規定事項請參閱上開「依據法令」相關規定 

國外學歷查證原則：凡持國外學位或文憑送審者，皆須辦

理查證。該國外學位名稱及相關學術水準，經本部決議通

過並公告者，得以查驗代替查證。（13個國家學位） 

1.驗證：指經我國駐外使領館、代表處、辦事處或其他經

外交部授權機構（簡稱駐外館處）依駐外領務人員

辦理公證事務辦法規定證明或認證之外國文書，如

學位證書或文憑、成績證明等證件。 

2.查驗：指查核驗明經我國駐外使領館、代表處、辦事處

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（以下簡稱駐外館處）依

駐外領務人員辦理公證事務辦法規定驗證之入學

資格、國外學歷、成績證明等證件、入出國主管機

關核發之入出境紀錄及其他相關證件 。 

3.查證：由學校函請駐外館處協助查證下列申請人所持國

外學位或文憑之項目：（一）入學資格；（二）修

業期限；（三）修習課程；（四）當地國政府權責

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對學校認可情形；（五）其他

必要查證事項。  

查證完成

認定有疑義 

請新聘教師自行將學歷證件

及成績單送駐外單位驗證 


